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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發行臺灣存託憑證之存託機構永豐商業銀行 

就ACELIN GLOBAL LIMITED收購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新傳媒公司)所有

已發行股份（除ACELIN GLOBAL LIMITED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予

收購之股份外）提出之無條件強制性現金收購要約，持有人得應賣臺灣存託憑證

事項公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新傳媒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稱新傳媒公司）

發行臺灣存託憑證的存託機構，基於讓憑證持有人對其投資權益能有充分之資

訊，在持有人最大權益及股東權利平等原則下，通知存託憑證持有人下列事項： 

一、新傳媒公司及ACELIN GLOBAL LIMITED（下稱收購方）(及收購方的控股公司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於2015年3月6日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

系統公告並發出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下稱要約文件)，因股份買賣收購方已擁有

新傳媒公司已發行股本約74.99%，依據香港「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

(下稱香港收購守則)規則26，收購方須對新傳媒公司所有收購方或與其一致行動

人士尚未擁有或同意收購之股份提出無條件強制性全面現金收購要約，收購價格

為每股股份現金1.467 港元。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將代表收購方提出該要約。 

二、依新傳媒公司說明，所謂「無條件強制性全面現金收購」，係指任何人如取

得一間公司30%或以上之投票權時，香港收購守則一般強制該等人士必須向其他

全部股東提出同等基礎之現金收購，故收購方依前述規定通知股東，表示有意買

入股東持有之股份，並不是強制股東一定要出售，而是股東可自由決定是否要把

股份賣給收購方。每一單位存託憑證單位數表彰公司股份5股，貴憑證持有人得

自由決定是否應賣臺灣存託憑證。 

三、貴憑證持有人如果決定將所持有之臺灣存託憑證應賣給收購方（該憑證持有

人下稱應賣人），相關須知如下： 

1.應賣人應於截止日2015年3月23日前，至證券商辦理存託憑證之兌回出售，逾

前述期限後再至證券商辦理本次公開收購之應賣者，存託機構恕不受理。應備文

件為證券存摺、身分證明文件、匯款存摺影本、集保帳戶原留印鑑及填寫「臺灣

存託憑證持有人請求出售存託財產通知書」（通知書取得方式如下）： 

(1)本公告所附之附表(共三聯)。 

(2)至證券商請其代為下載請求出售存託財產通知書。 

(3)電洽(02)2506-3333 分機 5361、5325 永豐銀行信託部傳真通知書。 

2.應賣人申請應賣存託財產之受理以文件備齊到達存託機構日期為準，存託機構

經彙總所有應賣人之應賣單位數後，依收購方訂定之日期與方式辦理股份交付。 

3.應賣人辦理應賣存託憑證可得價款所需時間，需待收購方實際支付款項至存託

機構帳戶後，存託機構始為後續之分配支付。 

4.本次應賣之存託財產所得價款兌換成新臺幣之匯率，以存託機構辦理結匯時存

託財產表彰幣別之牌告買入匯率為準。實際兌換後之新臺幣款項，再依個別持有

人申請應賣存託憑證單位數佔所有申請應賣總單位數之比例，將款項分配予各應

賣人（計算至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至整數）。 



5.應賣存託財產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國外相關手續費、稅捐、結匯手續費、註

銷臺灣存託憑證手續費（每一單位臺灣存託憑證收取新臺幣0.05 元整，每筆最

低收費新臺幣2,500元），存託機構指定匯款帳號：永豐商業銀行營業部，戶名

「永豐商業銀行信託部」，帳號「121-001-0040764-3」、國內匯費或限時掛號

郵費。所有費用皆由存託機構逕行自應賣存託財產所得價款中扣取支付。 

6.應賣人依前述應賣持有單位數所得分配之價金，於扣除前項應賣存託財產費用

後如低於新臺幣10 元者，因已不足支付跨行匯款匯費，將不予發放。應賣所得

款項之撥付依應賣人填載於出售存託財產通知書上所留存之存款帳號為準。 

7.非經存託機構同意，應賣人出售存託財產之請求不得撤回。 

8.「請求出售存託財產通知書」中所列之注意事項如與上述所列各點有所不同者， 

悉以上述所載為準。 

9.如欲查詢有關新傳媒公司全部已發行普通股資訊及本次公開收購所發佈之重

大訊息公告，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查詢。（證券代號：910708）。 

10. 如欲查詢有關根據香港收購守則規則8註釋1須展示的每份文件的文本，請於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網站（網址：

http://www.sfc.hk/dodWeb/jsp/TC/DoDmain.jsp）查詢。（香港股票代號：708）。 

11.除分函通知各憑證持有人外，特此公告。 


